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

1 陆*超 44072*******20618

2 崔*金 44178*******82731

3 莫*凡 44078*******73730

4 张*明 44070*******50635

5 甘*祥 44078*******96852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清分日期

1 陆*超 44072*******20618 2021-10-19 00:00:00

2 崔*金 44178*******82731 2020-08-04 00:00:00

3 莫*凡 44078*******73730 2020-05-27 00:00:00

4 甘*祥 44078*******96852 2021-10-26 00:00:00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

1 容*富 44078*******16211

2 刘*聪 44078*******17539

3 张*亮 44078*******93310

4 周*认 44078*******91630

5 麦*源 44078*******94318

6 梁*贤 44078*******16636

以上数据来自江门市公安局

有酒驾记录的驾驶员

近三个记分周期有扣满12分记录的驾驶员

注：记分周期是指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周期（即记分周期），记分周期为12个月，满分
为12分，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。

举例1：驾驶证初次领取日期为2012年9月25日，近三个记分周期则为：2016年度（2016.9.25
00:00至2017.9.24 23:59），2017年度（2017.9.25 00:00至2018.9.24 23:59），2018年度
（2018.9.25 00:00至2019.9.24 23:59）。
2019年度（2019.9.25至2020.9.24）记分周期未结束，不纳入计算。

举例2：驾驶证初次领取日期为2012年1月2日，近三个记分周期则为：2017年度（2017.1.2  00:00
至2018.1.1 23:59），2018年度（2018.1.2 00:00至2019.1.1 23:59），2019年度（2019.1.2
00:00至2020.1.1 23:59）。

有吸毒记录的驾驶员


